
第四章 高 中 教 育 

第一節 基本現況 
  茲將高級中學學校概況、教師概況，分列於表4-1、表 4-2。至於高中所附
設的職業類科以及試辦綜合高中的情形，則附列於表 4-3及表 4-3，加以述明。  
 
一、 高級中學學校概況 

表 4-1 87學年度高級中學學校概況 
類別 
項目 數量 

總計 國立 直轄市立 省立 縣市立 私立 

學校數 242 7 30 68 23 114 
班級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7,105 
2,550 
2,411 
2,144 

228 
76 
77 
75 

1,561 
540 
526 
495 

2,878 
998 
956 
924 

304 
140 
98 
66 

2,134 
796 
754 
584 

學生數 
男 
女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11,838 
158,080 
153,758 
114,048 
106,955 
90,835 

8,419 
5,355 
3,064 
2,969 
2,796 
2,654 

69,055 
33,331 
35,724 
24,643 
23,375 
21,037 

124,197 
65,125 
59,072 
43,150 
42,225 
38,822 

11,498 
5,611 
5,887 
5,358 
3,795 
2,345 

98,669 
48,658 
50,011 
37,928 
34,764 
25,977 

留級生數 
男 
女 

86學年度畢業生 

6,156 
4,395 
1,761 

84,017 

104 
79 
25 

2,473 

2,332 
1,602 

730 
19,095 

2,482 
1,871 

611 
36,660 

139 
97 
42 

1,269 

1,099 
746 
353 

24,520 
男 
女 

42,864 
41,153 

1,636 
837 

9,205 
9,890 

19,121 
17,539 

652 
617 

12,250 
12,270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99年教育統計第 80頁。 

  
  依據表4-1，87學年度高級中學校數總計 242所(86學年度為 228所)，其中
公立 128所，私立 114所，公立高中（53％）多於私立高中（47％）。班級數 7,105
班(86學年度為 6,549班)，其中公立 4,971班，私立 2,134班，公立高中占 70%，
私立高中只占 30%。學生數 311,838人(86學年度為 291,095人)，其中公立 213,169
人，私立 98,669人，公立高中占 68%，私立高中只占 32%。另統計高中生與高
職生的比例為：38.7％對 61.3％（86學年度為 36.4％對 63.6％）。  以班級學

生數來說，總平均每班 44人（86學年度為 45人），其中私立高中多於公立高中
（公立 43人，私立 46人）。以學生性別比例來說，男女生約各占一半（男生 51%，



女生 49%）；其中公立高中男生多於女生（51％對 49％），而私立高中則女生多
於男生（51％對 49％）。以留級學生的比例而言，留級生約占全體學生的 2%，
其中男生多於女生（3%對 1%），公立高中多於私立高中（2%對 1%）。  另統

計高中附設特殊班，共計 118校 279班 7,840人，在校數、班數或學生數上，均
較 86學年度（94校 250班 7,270人）增加。各類特殊班按學生數的多寡依序為：
美術班、資優班、音樂班、體育班、舞蹈班(86學年度資優班最多，其次為美術
班)。高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為 112.6%（86學年度為 108.1%），男女生相當。高
中畢業生升學率為 67.43%（86學年度為 61.95%），男女生也相當。高中生人數
占總人口的千分之 14.22（86學年度為 13.39）。高中視力不良學生（一眼未達 0.9）
占 89%，女生尤甚於男生（91%對 87%），與 86學年度情形相若。在高中生的年
齡分布上，雖然亦有極少數未滿 14歲的資優跳級生，也有超過 20歲的重考逾齡
生，但絕大多數集中在 15至 18歲之間：高一生 15至 16歲者占 81%，高二生
16至 17歲者占 79%，高三生 17至 18歲者占 79%。  總之，87學年度高級
中學的學校數、班級數、學生數，以及高中附設特殊班的學校數、班級數、學生

數，均分別較 86學年度增加。高中畢業生就學機會率、升學率、高中生占總人
口的比率，也都分別較 86學年度增加。而班級學生數則較 86學年度減少。這些
統計資料顯現國中畢業生升學高中的機會，以及高中教育的素質都提高了。但是

高中生視力不良的比例過高（高職 68%，國中 65%，國小 35%），而且沒有改善
的跡象，這實在是高中生健康的一大隱憂。 
 
二、 高級中學教師概況 
 

表 4-2 87學年度高級中學教師狀況 
類別 
項目 數量 

總計 國立 直轄市

立 
省立 縣市立 私立 

共計 27,003 763 4,823 7,580 2,952 10,885 
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專科 
軍校其他 

 
4,878 

20,368 
1,070 

778 

 
183 
540 
15 
25 

 
1,262 
3,395 

92 
74 

 
938 

6,104 
226 
312 

 
398 

2,388 
129 
37 

 
2,006 
7,941 

608 
330 

登記資格 
合格 
不合格 

 
23,690 
3,313 

 
742 
21 

 
4,534 

289 

 
7,502 

78 

 
2,781 

171 

 
8,131 
2,754 



年齡組別 
30歲以下 
30~40歲 
40~50歲 
50~60歲 
60歲以上 

 
4,901 

10,113 
8,069 
3,387 

533 

 
51 

230 
322 
140 
20 

 
713 

1,792 
1,617 

635 
66 

 
864 

2,450 
2,805 
1,271 

190 

 
740 

1,078 
809 
303 
22 

 
2,533 
4,563 
2,516 
1,038 

235 
服務年資 

10年以下 
10~20年 
20~30年 
30年以上 

 
13,215 
6,847 
5,515 
1,426 

 
212 
299 
214 
38 

 
1,788 
1,608 
1,167 

260 

 
2,208 
2,233 
2,431 

708 

 
1,579 

677 
615 
81 

 
7,428 
2,030 
1,088 

339 
資料來源：教育部 1999年教育統計第 82頁。 

 

  依據表4-2，87學年度高級中學教師總計 27,003人(86學年度為 25,390人)，
其中公立學校教師 16,118人，占 60%，私立學校教師 10,885人，占 40%。併表
4-1資料統計，高中教師與學生的比例為 1：11.5（公校 1：13，私校 1：9），情
形與 86學年度近似。  高中教師的素質，可以從學歷與資格兩方面探討： (1)
 在學歷上，具有大學以上畢業學歷者，共占 93%（研究所 18%，大學 75%），
素質相當高，而且公私立高中都一樣。若與 86學年度相較，研究所畢業師資增
加 2%，而大學畢業師資則減少 2%。相信以後，具有碩士學位者會逐年增加。
再分析大學畢業教師的出身，發現畢業於師大、教育學院及大學教育系等師資培

育機構者占 52%，一般大學畢業者占 48%，顯示高中師資的來源已經多元化了。
自民國 83年師資培育法公布後，各大學紛紛設立教育學程，將來這種趨勢當更
為明顯。  
(2) 在資格上，總計已經登記為合格教師者占 88%，未合格教師占 12%。若細
加比較：公立學校合格教師者占 97%，私立學校合格教師者只占 75%，顯見私
立高中教師水準不如公立高中，但是不論公立或私立高中的合格師資，均較 86
學年度略有提高。 
  其次，再以年齡和服務年資來探討高中教師的狀況：(1) 以年齡來說，

85%的高中教師年齡在五十歲以下。其中，私立學校教師顯然要比公立學校教師
年輕：四十歲以下的教師，公立學校只占 49%，而私立學校則高達 65%，情形
與 86學年度類似。  
(2) 以服務年資來說，約有一半（49%）的教師在十年以下，十年至二十年者占
25%，二十年至三十年者占 20%。私立學校教師顯然比公立學校教師資淺：服務
未滿十年者，公立學校只占 36%，而私立學校則高達 68%：服務十年至三十年
者，公立學校（64%）卻比私立學校（32%）多得多。由此可知，私立學校教師
年紀輕、有幹勁，但是年資淺、經驗缺。或許私立學校壓力大、待遇低、保障不

夠，所以異動多，離職早。  



  
三、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概況 
表 4-3 87學年度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概況 
類別 
項目 數量 

總計 農業 工業 商業 海事水產 醫事護理 家事 劇藝 

班級數 
公立 
私立 

2,205 
311 

1,894 

5 
5 

932 
147 
785 

1,026 
121 
905 

6 
6 

11 
 

11 

207 
32 

175 

18 
 

18 
學生數 
公立 
男 
女 
私立 
男 
女 

86學年度畢
業生 

101,171 
13,462 
6,082 
7,380 

87,709 
42,206 
45,503 
33,862 

235 
235 
55 

180 
 
 
 

49 

42,784 
6,485 
4,828 
1,657 

36,299 
32,226 
4,073 
13,77 

47,879 
5,144 
1,089 
4,055 

42,735 
9,454 

33,281 
15,972 

221 
221 
110 
111 

 
 
 

67 

377 
 
 
 

377 
6 

371 
181 

8,888 
1,377 

0 
1,377 
7,511 

197 
7,314 
3,641 

787 
 
 
 

787 
323 
464 
181 

資料統計已列入高級職校內；資料來源：1999年教育統計第 82頁。 

 
  學年度，高級中學所附設的職業類科，總計2205班，學生 101,171人，較
86學年度的 2,239班，103,923人減少。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學生，占高級中學總
學生數的 24%（高中普通科為 311,838人，76%）。若以公、私立學校作比較，
公校學生只占 14%，私校學生則達 86%。若以性別作比較，女生（52%）多於男
生（48%）。  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共計七類，依學生多寡排序如下：商業、

工業、家事、劇藝、醫事護理、農業、海事水產等類科。若與 86學年度作比較，
發現 87學年度的家事科和醫事科學生減少了，而劇藝科和工業科學生則增加了。  

從高級中學附設職業類科的學生數占全部高中生的二成四，而女生多於男生的事

實，提供教育行政單位另一項很好的籌碼，若要增收高中生，可以考慮職業類科

的減招或停招，不過缺點是要犧牲一些女生的就讀機會。  
四、 綜合高中概況 
  教育部自85學年度起，試辦綜合高中，校內同時設置普通課程和職業課程，
讓學生自由選課，經由統整、試探，再行分化。採學年學分制，修滿 196學分（必
修 162學分）即可畢業。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最低為二年，最高為五年。 

 
表 4-4 87學年度綜合高中概況 

類別 
項目 數量 

總計 國立 省立 直轄市立 私立 

附設校數 62 2 12 3 45 



班級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789 
336 
306 
147 

60 
19 
21 
20 

214 
92 
68 
54 

66 
26 
22 
18 

449 
199 
195 
55 

學生數 
男 
女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34,851 
15,012 
19,839 
15,171 
13,403 
6,277 

2,183 
1,218 

965 
797 
745 
641 

8,643 
4,156 
4,487 
3,741 
2,664 
2,238 

2,911 
1,345 
1,646 
1,221 
1,011 

759 

21,034 
8,293 

12,741 
9,412 
8,983 
2,639 

資料來源：1999年教育統計第 82頁資料統計：已列入高級中學內 

 
  根據表4-4，87學年度設有綜合高中的學校共計 62所（86學年度為 44所，
85學年度為 18所），其中私立 31所，公立 13所。班級數 789班（86學年度為
443班，85學年度為 140班）。學生數為 34,851人（86學年度為 20,508人，85
學年度為 6,568人），其中私立（11,996人）也比公立（8,512人）多。每班的學
生數平均為 44人，與普通高中一樣。  綜合高中自85學年度開始設立，三年
以來，學校數、班級數與學生數均快速成長，顯現出教育部極力推動的成果。而

設立綜合高中的私立學校顯然比公立學校多，可見私立學校所面臨的生存競爭

大，所以轉型的腳步也快。 
 
五、 高中教育經費 
  綜計公私立高級中學87年度教育經費支出為新台幣 43,066,883元，占教育
經費總支出的 7.79%(86年度為 7.90%)。五年以來，高中教育經費均逐年略有增
加，唯今年卻突然減少。  但以私立高中的經費支出而言，84年度為 11,673,161
元，85年度為 14,959,358元，86年度為 17,611,514元，87年度為 18,295,914元，
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顯見政府正努力拉近公私立高中的教育水準。  
 
六、 高中教育法令 
  教育部在87學年度修訂與發布的教育法令及其要點，分列於下： (一)
 修正高級中學成績考查辦法  為實施學分制，取消留級規定，教育部依據

高級中學法，擬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修正草案，預計 88學年度公布實
施。其要點為：1. 高中學生成績考查，分學科成績、操行成績兩項辦理；學科成
績採百分制評定，操行成績採等第制評定。 
2. 學科成績考查，每一科目學分之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或總授
課時數達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3. 學科成績考查應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學習結果，考查方式含日常考查及
定期考查兩種。 



4. 學科成績之計算，以六十分為及格，成績不及格之科目准予補考，補考不及
格者，得申請重修或自學輔導。重修或自學輔導後考試成績仍不及格者准予再補

考。 
5. 操行成績列為丁等者，應辦理轉學。 
  各學科總平均成績及格，其學科累計學分數達160學分以上，且操行成績每
學期均及格者，准予畢業。不符合畢業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二)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 (教育部 87.7.4.台(87)中(一)字第 87071396號函)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係依據高級中學法第二條規定訂定。其目標為：1. 紓解
國中生升學壓力，培養五育並重的國民。 
2. 改革入學制度，建立符合時代及學校需要的多元入學方式。 
3. 發展高中特色並提升水準，吸引國中畢業生升學當地高中。 
4. 結合社區資源及特色，發展學生及家長社區意識。 
高級中學入學方式有六種：1. 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以測驗分數為依據，得參
酌或採計國中生在校表現。  
2. 推薦甄選入學國中應屆畢業生或國中資優提早升學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學生
符合條件者，以在校成績為基礎，並得參酌或採計國中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  
3. 申請入學國中應屆畢業生、國中資優提早升學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學生或具同
等學力符合條件者。  
4. 自願就學輔導方案分發入學依「試辦國中畢業生自願就學輔導方案」繼續辦
理。  
5. 資賦優異及特殊身分學生保送入學依「特殊教育學生入學年齡修業年限及保
送甄試升學辦法」繼續辦理。  
6. 直升入學高中附設國中部及完全中學為實施範圍。各高中得依學校特色及校
務發展採取適切之招生方式。 
  
(三) 高級中學申請入學實施要點(87.7.4.台(87)中(一)字第 87071399號函)1.為引
導高中建立學校特色，輔導國中生適性發展，訂定本要點。 
2. 「申請入學」係指高中依據學校發展與地區特色訂定選才標準，國中應屆畢
業生、國中資優提早升學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學生或具同等學力者，依據各校招生

簡章之規定向學校提出申請入學之招生方式。 
3. 高中應成立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本招生區高中成立高中申請入學委員辦理申
請入學事項。 
4. 高中辦理申請入學得參酌或採記國中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及各項在校表
現，並採甄試方式實施。 
  
(四) 高級中學實施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要點(87.7.4.台(87)中(一)字第 87071400
號函)1. 為輔導國中學生依據性向、興趣及能力就讀高中，訂定本要點。 
2. 「基本學力測驗」為評量國中生基本學力表現及其發展潛能的標準化測驗工



具。 
3. 基本學力測驗的範圍包括國文、英語、數學、自然學科、社會學科。 
4. 基本學力測驗每年辦理兩次為原則。 
5. 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採登記、分發方式辦理。 
6. 高中應成立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委員會，辦理有關事項。 
7. 分發入學以基本學力測驗分數為依據。並得參酌或採計國中生在校表現。 
8. 各高中得依學校特色向分發入學委員會提出國中相關科目加權計分和或設
定最低錄取標準。 
9. 本要點自九十學年度入學高中之學生起實施。 
  
(五) 高級中學推薦甄選入學實施要點(87.7.4.台(87)中(一)字第 87071438號函)1.
 為落實高中入學方式多元化，兼顧學生選校、學校選才的自主性，促進學生

適性發展，訂定本要點。 
2. 「推薦甄選入學」係指國中依據各高中鎖定甄選條件，推薦該校應屆畢業
生，參加各地區高中所辦理之甄選入學方式。 
3. 辦理推薦甄選之高中應成立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本招生區高中成立高中推薦
甄選入學委員會，辦理推薦甄選事項。 
4. 各國中應成立推薦委員會。辦理推薦事項。 
5. 高中辦理推薦甄選得參酌或採計國中生基本學力測驗分數，並視需要實施口
試、實作等測驗。 
  
(六) 綜合高中試辦計畫(教育部 87.9.25台(87)技(一)字第 87108054號函)  綜合

高中的規劃在提供後期中等教育更多元之進路，期使學制分流與課程分化能滿足

學生的需求，促進學生適性發展，並符應世界潮流。  綜合高中係指同時設置

學術學程和職業學程，藉試探、輔導歷程輔導學生自由選課，提供學生專精學術

導向課程或職業導向課程或兼跨兩種課程的機會，以達成適性發展目標的高級中

等學校。  綜合高中目標主要為：1. 因應世界教育潮流，建立後期中等教育
學制多元化 
2. 統整高中高職教育資源與目標，提供學生更多學習選擇機會，奠定更深一層
學術研究及就業基礎。 
3. 提供彈性課程，適應學生延遲分化及加廣加深學習之需要，協助學生適性發
展。 
4. 陶冶健全身心及充實生活知能，發展全人格教育功能，以提升教育品質。 
試辦學校種類：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及相當層級之學校（完全中學之高中部及學

校等）。辦理模式：以全年級試辦為原則，其辦理方式有：(1)自辦式，(2)合辦式，
(3)地區性技術教學中心模式，(4)巡迴教師團模式，(5)職訓機構合辦模式。綜合
高中的行政措施為：1. 招生方式，併入高中、高職聯招，並配合高中高職多元入
學方案辦理。 



2. 報考資格：國中畢結業生或同等學力者 
3. 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 
4. 課程規劃：各校依教育部公布之課程架構，參酌自身條件、特色、辦學目標
規劃課程。 
5. 學生進路與輔導：若升學，可參加大學、四技、二專聯考及推薦甄選，四技
二專保送甄試及其他多元入學管道。若就業，學校得協調職訓機構辦理短期專精

訓練，並輔導學生參加技能檢定。各校應成立輔導小組，加強生涯輔導及選課輔

導。 
綜合高中停止試辦，可由試辦學校申請，或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訪視評鑑結果

終止其試辦。 
(七) 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行政處理暫行要點(教育部 87.12.29台(87)技(一)字第
87147969號函)  綜合高中採行學年學分制，以取代普通高中的學時制。其行

政處理暫行要點如下：1. 學分計算方式：以學科每週授課一小時滿一學期，或
學科總授課時數達 18小時為一學分。 
2. 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夜間部學生增加一年。成績優異學生得縮短修業
年限一年。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能修足規定學分者，得延長修業年限為三年。 
3. 學校應組成課程發展委員會，訂定實驗課程。(1) 總修習學分數至少為
160學分 
(2) 課程分為本國語文、外國語文、數學、社會、自然、體育、藝術、生活、活
動及職業十大類。 
(3) 課程分為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部訂科目（占 40%）均為必修，校訂科目（占
60%）分為必修及選修。 
4. 招生方式：配合高中、高職多元入學方案辦理。 
5. 開課及排課：可視學校實際情形彈性辦理，教師授課及兼代時數酌予放寬，
且得試辦跨校選修。 
6. 選課：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以 22至 34學分為原則，但延長修業及成績優
異學生修習學分數，可由學校自訂。 
7. 重補修的方式：以隨班修讀、開辦專班及自修輔導辦理。 
  
(八) 修正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之「教學科目及每週節數表」(教育部 87.12.30台(87)
中(一)字第 87145157號函)  為遵照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自88學年度起實施，本
教學科目及每週節數表配合隔週休二日制度，並因應社會多元化之發展以及學校

教學需要，依下列原則修正。1. 減少主要必修科目之每週上課時數及高中三學
年之總授課時數。 
2. 自高中一年級起增加各年級選修科目時數。 
3. 各學科分科課程內容不予變動。 
  調減授課時數之科目，其教學內容，為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授權各校教按

調減後時數，依學生學習能力，需求及興趣，酌予調減教材內容。 



(九) 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輔導要點(教育部 88.1.16台(87)技(一)字第 88003597
號函)1. 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輔導工作之目標，在於協助學生是性發展、充實
生活知能、陶冶健全身心，並輔導學生自我統整、認識環境、適應社會，以正確

選擇升學或就業方向。 
2. 綜合高中試辦學校，應運用初級、二級、三級預防之概念進行學生輔導工作。
初級預防在於增進全體學生之適應能力。二級預防在於學生適應不良、產生情緒

或行為困擾時，進行專業輔導與諮商。三級預防係指學生發生嚴重適應困難時，

結合社區輔導資源及醫療系統之專業人員，進行適當之矯治服務。 
3. 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輔導工作，應考量學生整體及連續之發展，以生涯輔
導、學習輔導、生活輔導為重心。 
4. 本要點對於學校實施生涯輔導、學習輔導、生活輔導應注意推動事項均分別
加以列出。 
5. 本要點自 87學年度起試行。 
  
(十) 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藝能班試行要點(教育部 88.3.6.台(88)中(一)字第
88022038號函)高級中等學校設置原住民藝能班目標有三：1. 輔導具有藝術

才能的原住民學生，施予專長培育，使其充分發展潛能以培植藝術優秀人才。 
2. 建立多元文化教育型態，傳承原住民藝術與文化，發揚本土化藝術特色。 
3. 透過計畫性培育，涵養學生美感、情操，以提昇藝術水準。 
原住民藝能班，實施方式為：1. 辦理學校：普通高中、完全中學、綜合高中及職
業學校 
2. 辦理方式：藝能班包括音樂、美術、舞蹈及其他藝術類別。 
3. 教學方式：採分散式或集中式教學 
  藝能班課程，由學校邀請專家學者參照高中課程標準及前項施教重點規畫設

計，並得酌減部分課程時數。藝能班施教重點為：1.普通課程，2.藝術基礎課程，
3.原住民傳統藝術，4.藝術創作與鑑賞能力，5.傳承並發揚原住民藝術。  其

教師來源，可遴聘學有專長者專、兼任或就校內教師遴派具有專長者擔任。  其

學生來源，甄選具有藝術才能之原住民國中畢業生，亦可兼收對原住民藝術有興

趣之一般生。  學生因適應不佳者可輔導轉入適當班級。畢業生依大學多元入

學方式升入大專院校就讀。配合學生就業需要，設計適性之專長技能藝術課程。  

本要點自 88學年度起實施。  
(十一)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育部 88.5.12台(88)參字
第 88048662號函)  本辦法係依教師法訂定。辦法中規定教師評審委員會的主

要任務為：審查教師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訂定教師長期聘任之聘期，審議教

師解聘、停聘及不續聘，審查教師資遣原因認定，評議教師違反本法規之義務及

聘約等事項。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由當然委員（校長、家長會代表、教師會

代表）及選舉委員（全體教師推舉）組成。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均為無給

職。本會由校長召集，開會時並由校長擔任主席。會議決議以委員二分之一出席，



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行之。  
 

第二節重要施政措施 

一、 施政措施 
  87年度施政計畫主要有以下五大項：(一) 改進高中教育，規劃多元適性課程 
(二) 籌辦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 
(三) 推動完全中學、綜合高中試辦計畫 
(四) 修訂高級中學法及相關法規 
(五) 繼續推動高中第二外語教學 
(六) 主辦 1998年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二、 施政成效與檢討 
  87年度施政成效主要分成以下項，加以敘述。(一) 改進高中教育，規劃多元
適性課程  教育部新修訂之「高級中學課程標準」於民國84年 10月完成修正
發布。86年 10月，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實施要點」，新版高中課程標準自
88學年起由高一逐年實施。  為配合社會多元、自主、彈性的發展趨勢，高

級中學課程標準朝著下列方向訂定或修訂： 1. 精簡課程，賦予學校辦學彈

性。如教育部於 87年 10月修正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之「教學科目及每週節數表」，
減少主要必修科目的上課時數，增加選修科目並授權教師依學生能力、需求及興

趣，酌予刪減教材內容。 
2. 配合綜合高中、完全中學之試辦，賦予試辦學校課程實驗的彈性。完全中學
採六年一貫的課程設計，並有中四直升入學的辦法。而綜合高中學生可依性向選

擇學術導向與職業導向的課程。 
3. 配合週休二日，讓學校依實際需要彈性排課。 
4. 開放高中教科書編輯政策，讓民間自編教科書，由國立編譯館委託專家組成
審查委員會審查。 
5. 配合高中多元入學方案之實施，教育改革鬆綁理念，將課程標準簡化為課程
綱要。 
  
(二) 擴大辦理綜合高中，促進學生適性發展  積極規劃試辦綜合高中課程實驗

工作，選擇較具規模的高中、高職改制為綜合高中，鼓勵完全中學後半段採取綜

合高中辦學型態，以舒緩國中升學的瓶頸，並延緩過早的分化，達成適性教育的

目標。  綜合高中實驗課程採學年學分制，融合高中、高職現有課程，依據「高

一統整、高二試探、高三分化」精神，提供學生選擇學術導向與職業導向課程的

機會。  綜合高中畢業學分數，由現行高中、高職課程210學分調整為最低畢
業學分數 160個學分，賦予各校發展特色及增加學生選課的彈性空間。  綜合

高中的試辦是高中教育的重要里程，教育部全力進行專案委託研究規劃，透過教



育廳局遴選試辦學校，辦理試辦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知能研習，研訂發布相關法

規，補助試辦學校規劃課程、訓練師資、添購設備，輔導訪視試辦學校等，試辦

效果極為顯著。茲將 85學年度以來綜合高中辦理概況表列如下： 
 

表 4-5 85至 87學年度綜合高中辦理概況 
學年度 校 數 班級數 學生數 學程數 

85 
86 
87 

18 
44 
62 

140 
443 
789 

6,568 
20,508 
34,851 

96 
220 
270 

  
  根據表4-5，綜合高中自 85學年度開始設立以來，在學校數、班級數、學生
數與辦理的學程數（校次）上均快速成長：87學年度的學校數為 85學年度的三
倍多，而班級數與學生數均為五倍多。 
(三) 調整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結構比例，暢通升學管道  為紓緩國中生升學

壓力，暢通國中生升學管道，教育部 87年發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將調
整高中、高職學生比例，提升高中入學機會率列為最重要項目。  自84學年
度起開始辦理「完全中學試辦計畫」與「綜合高中試辦計畫」，三年以來，普遍

受到各界的歡迎與肯定。截至 87學年度為止，已有三十五所完全中學試辦學校
與六十四所高中、高職參加綜合高中試辦計畫，對增加高中容量有積極正面的幫

助。此外，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並就高中校舍容量，酌增高中班數，或新設高

中，或鼓勵私人興學，將私立高職改制為高中等。經由這些努力，總體而言，高

中生（含職業學校附設高中部學生）與高職生（含高級中學附設高職學生）的比

例，已由 85學年度的 34%比 66%，調為 86學年度的 36%比 64%，再調為 87學
年的 39%比 61%。可見高中高職的比例已逐漸縮小。  
(四) 訂頒高中教育法規，促進高中教育發展  關於「高級中學法」部分，教育

部「高級中學法」修正案，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新法規定高中應建立申訴制度，

學年學分制取代學時制，課程綱要取代課程標準，多元入學方案及綜合高中等設

立取得法源依據，高中職廢除留級制最快九月即可實施。  關於高級中學多元

入學方案部分，教育部已訂定發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高級中學申請入

學實施要點」，「高級中學推薦甄選入學實施要點」，「高級中學實施基本學力測驗

分發入學要點」等規定。  關於綜合高中部分，教育部已訂定發布「綜合高中

試辦計畫」、「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行政處理暫行要點」、「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成

績考查要點」、「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輔導要點」等規定。  此外，也修正了

高級中學課程總綱之「教學科目及每週節數表」，發布「高級中學設備綱要」。這

些法規和計畫的訂頒，使得高中教育的法令更為完備，讓行政處理、教學實施於

法有據，對於高中教育的發展實有極大幫助。  
(五) 高中生參加國際競賽，成績斐然 1. 7月 3日至 9日 1998國際物理奧林匹
亞競賽在冰島雷克雅未克舉行，我國高中代表團五位同學獲得一面銀牌，二面銅



牌，二個榮譽獎。 
2. 7月 5日至 13日 1998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在澳洲墨爾本舉行，我國高中
代表團四位同學獲得一面金牌，一面銀牌，一面銅牌。 
3. 7月 14日至 20日 1998第 39屆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由教育部與國科會
主辦，台灣師大承辦。八十多國學生代表參加。我國高中代表團六位同學獲得三

面金牌，二面銀牌，一面銅牌。總成績在七十六隊中排名第五，為歷年參賽獲得

獎牌最多的一次。 
4. 美國第五十屆國際科技展覽會，共有四十七個國家，一千一百件作品參展。
我國代表團有六名高國中生（4位高中生）參展，均獲得獎項。 
  
三、 檢討與評論 
(一) 試辦綜合高中部分 1. 試辦學校所面對的困難問題有：(1) 制度變革帶來
衝擊，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以為因應。 
(2) 部分績效較差之試辦學校，影響綜合高中之聲譽，應加以處理。 
(3) 學生畢業後的進路應予妥善規劃。 
(4) 試辦學校未來的發展，應予充分考慮。 
  
2. 相關改進建議：(1) 持續增加經費補助，減輕試辦學校成本壓力。 
(2) 保持行政措施的彈性，使能落實試辦工作。 
(3) 輔導改進或停止辦理績效較差學校。 
(4) 保障綜合高中畢業生推甄入學四技二專之名額。 
(5) 規劃鄰近綜合高中推動校際合作、跨校選修。 
(6) 綜合高中訪視評鑑成效，應予檢討改進。 
  
  
(二) 調整高中職學生結構比例，暢通升學管道部分 1. 高中職學生比例差距過
大  87學年度一年級就讀高中、高職與五專學生，高中生為 114,048人，高職
與五專學生為 317,334人，兩者之比為 36%比 64%，差距仍然過大。  
2. 各地區高中教育發展仍不平均  87學年度全國高中計有 242所，依學校
所在地之狀況分析，台北市 41所，高雄市 18所，台灣省 181所。高級中學較集
中於北中南各都會區，尤其北部地區的高中比較多，農業縣及東部地區則較不足。  
3. 高級中等學校資源亟待整合  在提升高中就學機會率的同時，也應考慮高

級中等學校的教育資源。依據統計資料顯示，87學年度全國高級職業學校計有
201所，其中台北市 22所，高雄市 11所，台灣省 167所。而高職分布較為密集
的台北縣、宜蘭縣、彰化縣、台南縣、屏東縣實則是高中教育資源普遍不足的地

區。如何運用各該地區高級職業職學校的資源，依需要輔導部分高職轉型為高中

或普通高中附設職業類科，實需加以考量。  
4. 調降班級學生數及輔導私立學校發展  台灣地區人口已呈現負成長現



象，國中畢業生從 83學年度起逐年下降。預估 90學年度後維持在每年約 30萬
人的規模。此時正是調降高中學生班級學生數，以提升教學品質的機會。  公

私立高中在師資水準、教學設備及學校聲望上仍有差距，在各地區陸續成立高中

與外國學校來臺招生雙重壓力下，部分私立高中已發生招生的困難，這也是輔導

其轉型的時機。  
  
(三) 高中多元入學方案方面：1. 宣導問題：   高級中學多元入學管道太多，
而一般教師、學生、家長的瞭解卻不多，如果親、師、生的觀念不改，配合度不

高，則美意良法必難獲致顯著效果。為使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實施順利，應加

強印製相關資料、通訊刊物，或利用傳播媒體、研習討論方式，進行宣導。 
2. 聯招廢止問題：  高中聯招實施幾十年，迭有改進，其選才之功，不能完

全抹煞。國民中學學生學力測驗，係由欠缺教學實務的學者專家所研擬編製，未

經試用，能否經得起現實考驗，不免令人擔憂。教育制度的變革，影響深遠，應

從長考慮並有客觀實驗作為依據。多元入學方案距離九十學年度實施之期尚有一

段時間，若能保留聯招為多元入學的一元，應為審慎穩重的作法。  
  
(四) 其他教育措施方面 1. 精省後省屬高中的隸屬問題：  台灣省政府精省作

業牽動教育廳所屬三百多所高中職的定位問題，省屬高中職不但校數多，學生人

數多，而且高中教育又居於我國學校體系中承先啟後的地位，未來的隸屬不僅與

行政管理的效能、教育經費的編列、師生員工的士氣也有關，影響不可謂不大。  

目前高中的隸屬，除了省屬的高中以外，有屬於中央的國立中學，有屬於縣（市）

的完全中學，精省以後，省屬高級中學不歸中央即歸地方。根據陳麗珠民國 87
年所做的調查，省立高中職大都希望劃歸教育部管轄，但是私立高中職劃歸教育

部、縣（市）政府或仍由教育廳管轄的意見並不一致。  及至87年 3月 20
日，教育部舉行台灣省教育廳及所屬學校機關精省協調會，會中才原則確定教育

部將設中部辦公室，自 88學年度以後，接管省立高中、高職、特殊學校和私立
高中高職。  行政組織的變革、員額的調整以及業務的銜接，確實需要審慎規

劃，及早定案，高中教育工作才能順利推動。  
2. 高中國中課程銜接問題：  教育部雖然已經委託進行高級中學課程綱要之

研究，但是高中課程如何與九年一貫課程銜接，以奠定未來實施十二年國教的基

礎，允宜及早規劃。  
3. 教師會和教評會權責和運作問題：  教師會和教評會雖然有其功能，但是

改制初期，組織不夠健全，加以部分教師心態尚未調整，誤解專業自主權的涵義，

而校長職權實質削弱情形下，行政效能大打折扣。像台灣省和台北市雖然訂有「台

灣省學校加強實施專任教師每日在校至少七小時注意事項」，「台北市中等學校加

強教師每日在校七小時注意事項」，以致未切實督導考核，教師無課離校的陋習

難改，影響輔導效果。  
4. 高中實施回流教育問題：  高中實施回流教育尚停留在理念宣導階段，未



落實到政策和實務上，如何規範並鼓勵高中開辦適合地區民眾需求之實用課程，

並給予學力證明，應有進一步的規劃。  
5. 高中設置原住民藝能班問題：  雖然教育優先區計畫已納入補助原住民地

區學校發展教育特色經費，而八十八學年度亦擬在花蓮私立海星綜合高中開辦

「原住民音樂與文化班」，但是藝能教育不是高中階段即可培養完成，才藝學生

應該從國中小階段發掘，給予長期培育，至於師資，更需要做好儲備訓練的工作。 
  

第三節 未來發展趨勢 
一、 施政計畫 
  教育部88年度施政計畫，關於高中教育部分，臚列如下： (一) 漸進調整
高中職學生比例  教育部於87年 7月 4日發布「高級中學多元入學方案」之
後，「漸進調整高中職學生比例，逐年增加高中學生數」列為省市政府教育廳（局）

及縣市政府的配合措施，共同積極執行。  經統計87學年度高中校數 242所，
一年級學生數 114,048人，比 86學年度增加 14所，2674人。就整體高級中等學
校學生數分析，高中學生與高職學生比約為 40.74%比 59.26% 。加計五專一年
級學生，則高中生與高職生比約為 35.94%比 64.06%。預計八十八學年度高中校
數可望超過 250所，高中生與高職（含五專）生比將達到 40%比 60%。預計至
90學年度，台北市高中職入學機會將可調整為六比四，高雄市將可調整為五點
五比四點五，而台灣省將可達五比五目標。 
(二) 辦理高級中學評鑑  為瞭解我國各地區高中教育發展及學校辦理情形，教

育部計畫自 88年 9月起至 90年 8月進行高中教育評鑑。  評鑑目的： 1.
 瞭解學校的困難及問題、謀求改進策略，提升教學品質。 
2. 瞭解各高中辦學績效，回應社會對高中教育改革的期望 
3. 瞭解學校執行教育政策及發展特色，提供教育行政機關改革的參考。 
4. 激發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士氣，強化自我成長，創造學生良好學習環境。 
  評鑑方式：1. 自我評鑑：接受訪問評鑑學校，先行自我評鑑。 
2. 訪視評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組成評鑑小組，實地到校訪視評鑑。 
  
(三) 研訂推動高中第二外語教育五年計畫  教育部自85學年度起辦理「高中
第二外語教學實驗計畫」，87學年度已有 24所高中參與本項計畫，開設日語、
法語、德語、西班牙語等課程。  教育部已研訂發布「推動高中第二外語教育

五年計畫」，預定自 88年 7月起至 93年 12月推動高中外語教育，經費約需新台
幣 8,300萬元。預期至本計畫截止時，全國高中生選修第二外國語比率將達 35%，
以因應國際化及社會發展需要。  
(四) 發布 89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補助申請作業要點  為加強中小學

科學教育研究、推廣、研習及輔導工作，以提升中小學科學教育品質，教育部於

88年 6月發布「89學年度中小學科學教育計畫專案補助申請作業要點」，凡是（1）



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2）師範院校科學教育相關系所及單位。（3）公立教
師在職進修研習機構及科學教育機構，均得按程序提出申請。  
  
二、 發展方向 
  在快速變遷與重視多元價值的社會，教育的功能既要帶動社會進步，也要符

應社會需要，綜合而言，新世紀的高中教育將是：入學管道多元化，學校類型多

樣化，學校設立法源化，教育對象普及化，教育重點多面化，而教育水準精緻化，

茲擇要述明如下： (一) 高級中學的入學管道  向來高中的入學管道，雖然

也是多元的，但是要以聯招考試為主流。自從辦理自願就學輔導方案，試辦綜合

高中和完全中學以後，聯招的重要性就逐漸減低。到 90學年度，全面廢止高中
聯招，則高中入學管道將有六種：一是基本學力測驗分發入學，二是推薦甄選入

學，三是申請入學，四是自願就學輔導方案分發入學，五是資賦優異及特殊身分

學生保送入學，六是直升入學。到時高中容量增加，入學方式多途，學生可選擇

自己最為有利的管道入學，升學競爭、就學壓力自然減低，國高中的教育將趨向

正常化。 
(二) 高級中學的教育型態 1. 學習社會的高中  目前的社會背景有四：一是

知識壽命的縮短，二是資訊化的來臨，三是繼續教育的需求，四是民主化和多元

化。一個知識社會、資訊社會、開放社會、多元社會、民主社會的最大需求，造

成了一個所謂的學習社會。  建立學習社會的途徑有三：一是第二次教育機會

的滿足，二是終身教育體系的建立，三是回流教育體系的形成。四是學習管道的

多元與統整，五是學校教育的加速改革和學校型態的改變。  學習社會中高中

型態的變遷，第一要有滿足社會教育需要的理念，第二要建立兼具普通教育與職

業教育功能的綜合高中，第三要建立回流教育體系，第四是高中入學方式的更

張，第五是課程、教材、教法、評量方式的改變，第六是教育目標與組織體系的

改變，第七是高中扮演多元動態的角色。  
2. 社區化的高中  為符合時代潮流與地區特色，推動社區型高中，將是高中

發展的另一趨向。  學校社區化包括學校資源社區化、學校課程社區化、學校

招生社區化。  學校資源社區化係指營造學校為學習社區，讓社區居民參與社

區教育活動，提升文化素養，並貢獻人力、物力資源，以促進學校的進步。  學

校課程社區化係指學校所編排課程，具有社區特色，合於社區需要，使學校與社

區相結合也培養社區發展所需人才。  學校招生社區化係指學校所提供社區子

弟充分就學機會，節省越區就學的時間、財力與精力。提升學習的水準，並養成

愛護鄉土社區的意識。  未來高級中學的型態，除了現有的普通高中、綜合高

中、單科高中、高中附設職業類科，高中附設國中部、國高中合設的完全中學等

六類，可能還會有社區高中的出現。  
  
(三) 高級中學的教育重點  高級中學以發展青年身心，並為研究高深學術及學

習專門知能之預備為宗旨，在面臨社會快速變遷、多元價值併陳，人我關係密切、



國際交流頻繁的新世紀，高級中學需要致力培養能夠適應新時代的青年，因此今

後的教育重點在於： 1. 開發學生的創意思考能力（creative thinking）。創新
求進的思考能力是國家人文藝術及科學技術欲圖發達的要素，其特質表現在「無

中生有，有中生新」的行為上，一方面要能融新於舊，復興舊文化，一方面要能

推陳出新，創造新文明。 
2. 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能力（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思考的能力是理性反省、
明智判斷的能力。在民主法制的社會，資訊真偽混雜，價值多元分歧，懂得如何

辨別是非善惡，如何喜是惡非，如何行善去惡，就不會蒙蔽受騙或誤入歧途。而

能作一個中流砥柱、剛正不阿的人。 
3. 增進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metacognition)。後設認知能力是對於自己的認
識、思考、推理、判斷歷程能夠充分瞭解、偵測、掌控的能力。具有這種能力的

人，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做什麼，也知道自己想得好不好、做得恰當不恰當。從

而可以隨時隨地調正自己的想法，端正自己的行動，達成應該達成的目標。 
4. 重視外語及多元文化教學。這是邁向國際化不可缺少的條件。語文不僅是溝
通工具，也是文化體認的媒介，更是思考模式的反映。多會一種語言，就多開啟

一扇知識的窗戶，增加吸取異種文化的管道。也可增進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技

巧。 
5. 推動合群與善群的教育。合群是團隊合作態度的培養，善群是服務社會行動
的實踐。新世紀是文化充分發達的社會，不專講個人單打獨鬥、出類拔萃，而強

調團隊精神、眾志成城。所以高中教育要重視合作教學，集體創作、經驗分享的

活動方式。新世紀的公民，生活在地球村中，不僅要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

能力小者，服自己之務，能力大者，服眾人之務。所以高中教育也要鼓勵學生奉

獻心力、關懷殘弱、服務社區，發揮人道精神。 
  
(四) 高級中學的教育水準 1. 高中就學機會增加，教育效能提高。高中高職容

量由三點六比六點四調整為五比五，學生依據性向選擇各種類型的學校和課程，

自然提升教育的成效。 
2. 高中畢業生進修機會增加，人文素養提升。18至 21歲人口的淨在學率將達
37%，高等教育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將達 3.35%。而未能進入大專院校就讀的
學生，亦可進入社區學院就讀。 
3. 高中新課程開始實施，銜接培養十項基本能力的國中教育，學術基礎將更穩
固，且更加適合學生性向。 
4. 高中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後，升學管道暢通，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和自尊自
信，減輕其升學與課業壓力，使教育正常化、均衡化。 
  

(撰稿：蘇清守) 



第五章 技 術 及 職 業 教 育 

第一節 基本現況  
  我國技術與職業教育之發展，係隨著國家經濟之成長、人力之需求、產業之

轉型、社會需要以及科技之發展而不斷調整。民國四十年代前後，國內產業結構

屬於勞力密集產業，技術與職業教育以招收國小畢業生之初職為主；民國 50年
代後期，政府有鑑於國內產業結構，逐漸由勞力密集轉向技術密集，遂停辦初職，

全力發展高職，以因應就業市場的基礎技術人力需求，並大量興辦五年制及二年

制專科學校，培育基礎技術人力及中級實用專業技術與管理人才。民國 60年代
初期，由於技術密集產業已具轉型成效，正邁向資本密集之型態，遂成立第一所

臺灣工業技術學院。民國 70年代經歷技術與職業教育的調整與發展，增設專科
學校與技術學院。民國 80年代為因應未來科技整合及科技人才通識教育之需
求，將技術學院充實增設人文、管理等相關學術研究領域，改名為科技大學，朝

向具實務特色之綜合性大學發展，並相繼成立碩士班及博士班，以培育高級技術

及管理人才。 
 
  技術及職業教育涵蓋三層級四類型學校：職業學校（含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尚包括國中技藝教育班、高職實用技能班、綜

合高中職業學程及大學校院附設二年制技術系等技職教育體系，提供技術及職業

教育，這一年來的發展狀況如下： 壹、學校數及學生數 一、學校數 87學年度
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校數及比例如下：   
 
壹、 學校數及學生數  
一、 學校數  
  87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校數及比例如下：  
(一) 各級技職學校總校數中，職業學校 201所，占 71.8%；專科學校 53所，占
19.0%；技術學院 20所，占 7.1%；科技大學 6所，占 2.1%，總計 280校（見表
5-1）。  
(二) 另有國中技藝教育 1,480班；高職實用技能班 177所，高職補校 218所，高
中附設職業類科 89所；專科進修補校 40所；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進修學院學
士班 2所、研究所 6所；大學校院附設技術系有 23所（見表 5-3）。 

 
表 5-1 87學年度各級技職學校校數及比例 

類別 

項目 數量 

職業學校 專哭學校 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 合  計 

校  數 201 53 20 6 280 



比  例 71.8% 19.0% 7.1% 2.1% 100% 

資料來源：1.教育部(民 88)，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 

2.教育部(民 88)，中華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簡介。 

 
二、 學生數  
  87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學生數及比例如下：  
(一) 技術及職業教育正規班學生人數總計 1,012,780人，約占我國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學生人數 58.9%。  
(二) 技職校院學生總人數中各級校院學生人數，職業學校學生 493,055人，占
48.7%；專科學校學生 452,346人，占技職學校學生數 44.7%，其中五專 197,855
人占 43.7%、二專 254,427人占 56.2%、三專 64人占 0.1%；技術學院及科技大
學 64,402人，占 6.3%；研究所 2,977人，占 0.3%（見表 5-2）。 
 

表 5-2 87學年度各級技職學校學生數及比例 

類別 

項目 數量 

職業學校 專哭學校 

技術學院 

及 

科技大學  

研究所 合  計 

學生數 493,055 452,346 64,402 2,977 1,012,780 

比 例 48.7% 44.7% 6.3% 0.3% 100% 

資料來源：1.教育部(民 88)，中華民國教育統計資料。 

                      2.教育部(民 88)，中華民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簡介。 
  
(三) 另有國中技藝班 46,266人;高職實用技能班 48,872人，高職補校 139,048人;
專科補校 45,895人;技術學院及科技大學的進修學院 837人（見表 5-3）。 

表 5-3 技職體系發展規模 

層級 校數 教師數 學生數 

國中 國中技藝班 1,480班   46,266 

正規班 

實用技能班 

補校 
 

201 

177 

218 
 

20,402 

  

  
 

493,055 

48,872 

139,048 
 

高職 

合計     680,975 



五專 

二專正規班 

二專在職班 

進修補校 
 

  

53 

  

40 
 

  

11,427 

  

  
 

197,855 

98,832 

155,595 

45,895 
 

專科 

合計 53   497,871 

四技正規班 

四技在職班 

二技正規班 

二技在職班 

進修學院 
 

  

26 

  

  

2 
 

  

6,982 

  

  

  
 

16,195 

2,401 

21,876 

23,930 

837 
 

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 

(學士班)  

合計 26   65,269 

碩士班 

博士班 
 

  

  
 

  

  
 

2,557 

420 
 

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 

(研究所)  
合計 6   2,977 

正規班 

在職班 

進修教育 
 

  

  

260 
 

  

  

  
 

830,790 

230,798 

185,474 
 

總計 

合計 280 38,811 1,247,062 

註：1.高中附設職業類科 89校。 

2.總計不含國中技藝教育班。 

3.資料來源：教育部（民 88），技術及職業教育簡介。 

4.表內空白格為數據未能確定。 

 
貳、 師資及素質  
  師資多元化之後，各大學教育學程或教育系所亦可參與培育職校師資，各級

技術及職業教育之師資現況如下：  
 
一、 職業學校  
  職業學校師資20,402人，分別來自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所，並有三所師範大
學負責主要師資培育工作；另有部分專業及技術教師來自產業界。 
 
  配合師資培育法施行，師資培育多元化，大學修畢教育學程學分後，經初檢、

實習、複檢合格，始得受聘任教。   
 



二、 專科學校  
  專科學校師資11,427人，分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四級。87學
年度專任教師人數計有 10,419人，大都畢業於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所，獲有碩士
以上學位。其中以碩士學位為主占 82.3%，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占 17.3%，部分教
師並具有企業界的實務工作經驗。  
 
三、 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的師資6,982人，分為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
四級。分別來自國內外大學研究所，以獲有博士、碩士學位者為主。（見表 5-3）   
 
參、 經費（87年度各級學校教育經費）  
  87會計年度各級學校教育經費約新台幣 4,390億元，除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
因係列計於大學校院經費中，未能單獨列述外，專科學校之經費占各級學校總經

費的 8.7%（87學年度專科學校學生人數占各級學校學生總人數 9.7%），職業學
校之經費占各級學校總經費的 10.5%（87學年度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占各級學校學
生總人數 10.6%）。  
 
肆、 法令  
  技術及職業教育方面，87學年度發布之重要法令如下： 
(一) 87年 7月至 9月陸續發布高級職業學校課程標準，且自 89年度起實施。  
(二) 發布「高級職業學校實施基本學力測驗登記分發入學要點」（87.9.1台(87)
技(一)字第 87094630號函）。  
(三) 核定「專科學校規程第三十二條」（87.7.16台 87教字第 35844號函）。  
(四) 職校專科畢業程度自修程度學力鑑定考試方式，八十八年起改為增列選修
學分、辦理筆試兩種方法擇一。  
(五) 發布「自學進修學歷鑑定考試辦法」，修正第五、六、七、九條文（88.2.3
台(88)參字第 88011000號令）。  
(六) 發布「四技二專多元入學方案」及「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推薦甄選
入學實施要點」、「高級職業學校參加推薦甄選入學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推

薦甄作業共同注意事項」（88.1.22台(88)技(二）字第 88005677號函）。  
(七) 頒布「二技多元入學方案」（88.2.2台(88)技(二）字第 88010565號函）。  
(八) 頒訂「89年度起四技二專推甄入學要點」。  
(九) 發布「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要點」。  
(十) 發布「綜合高中試辦計畫」及「綜合高中試辦要點」（87.9.15台(88)技(一）
字第 87108054號函）。  
 
伍、 重要活動  
  87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的重要活動如下： 



(一) 87學年度二技技優保甄由南台技術學院主辦，參加本次聯合招考之學校數
為 25校。  
(二) 辦理「87學年度二年制技術校院聯招」，本年度增加 6所專校改制為技術學
院及 1所大學設制二年制技術系加入招生，共 29校，較上（86）學年度增加 10
校。  
(三) 辦理「國立技職校院營繕工程人員實務研討會」。  
(四) 規畫「職校實施新課程配合措施」。  
(五) 辦理「在校生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研討會」。  
(六) 「我國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規劃」定期舉行聯席會議。  
(七) 修訂「二技暨五專推薦甄選入學方案實施要點」。  
(八) 舉行「第二屆全國專校科學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決定第三屆創思競賽「機
器人封神榜」的參賽對象擴至技術學院、科技大學。  
(九) 舉辦「原住民暨偏遠地區職校技職教育研討會」。  
(十) 舉辦「88學年度技職校院博覽會」。  
(十一) 舉辦「全國技專校院圖書館業務研討會」。  
(十二) 辦理「企業內學習型組織研討會」，由教育部與經濟部合辦。  
(十三) 舉辦「技術校院經營管理研討會」。  
(十四) 辦理「 88學年度四技二專聯合招生」。  
(十五) 規劃「推動技專校院考招分離入學制度」。  
(十六) 「87學年度高職試辦學年學分制諮詢網」定期舉辦推動會議，協調研商
相關問題。  
(十七) 辦理「高等技職教育研討會」。  
(十八) 規劃建置技職教育資訊傳播網。  
(十九) 辦理「87學年度職校評鑑」。  
(廿十) 法國航太學院與航太界 87年 12月訪華。  
(廿一) 舉行「88學年度技職校院總務主管會議」。  
(廿二) 召開「技專校院國際學術交流合作座談會」。  
(廿三) 召開「終身學習體系下社區學院之發展研討會」。  
(廿四) 舉行「87學年度技專校院教學評量研習會」。  
(廿五) 核撥 87學年度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補助款，總計 17億 5000萬元。  
(廿六) 舉行「87學年度技職校院教務主管會議」。  
(廿七) 辦理「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訪視工作」。  
(廿八) 召開「1999年全國教育改革檢討會議」。  
(廿九) 辦理「87學年度技藝教育方案推動工作」。  
  

第二節 重要施政措施  
壹、 重要計畫  



  教育部87學年度在技術及職業教育方面的重大計畫：  
 
一、 技職教育願景之規劃  
(一) 研擬技職教育白皮書。  
(二) 擬定技術及職業校院法。   
 
二、 學制的調整與發展  
(一) 績優技術學院更名為科技大學。   
(二) 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   
(三) 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系。   
(四) 開放私人籌設技專校院。  
(五) 護理職校改制專科學校。  
(六) 推動綜合高中實驗課程。  
(七) 推動相對弱勢族群學生的技職教育。  
(八) 適度增減所系科班。  
 
三、 教育資源的分配與調整  
(一) 公立學校之預算 
1. 擴大實施校務基金。  
2. 公立學校預算分配。  
(二) 學雜費的調整。  
(三) 獎補助款之分配。 
1. 私立技專校院教學獎補助款之分配。  
2. 改制學校之補助。  
3. 職校之補助。  
 
四、 多元化入學制度之建立  
  多元化入學制度包含入學管道、錄取標準、錄取比例及考招分離規劃。  
 
五、 課程之改進及發展  
(一) 修正國中技藝教育班及實用技能班之類別及科別。  
(二) 試辦綜合高中課程實驗。   
(三) 試辦高職學年學分制課程。   
(四) 專案委託進行「各類技職課程中心功能之檢討與改進」。  
(五) 訂頒「建立技職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及「技專校院加強推動回流教育
共同注意事項」。  
(六) 配合技職一貫學制之建立，進行「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之規劃」。  
 



六、 師資水準之提升  
(一) 合理增聘教師員額。  
(二) 加強教師之實務能力。  
(三) 整體規劃並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七、 夥伴關係之建立  
(一) 加強技專校院夥伴關係之建立。  
(二) 加強技術中心及技藝中心夥伴關係之建立。  
(三) 推動技專校院國際合作。  
(四) 推動綜合高中跨校選修。  
(五) 推動高職績優學生赴技專學校預修進階課程。  
 
八、 社區化之推動  
(一) 推動「社區學院條例」之立法作業。  
(二) 規劃「高等中等學校社區化實施方案」。  
(三) 技專校院發揮社區學院之功能。  
 
九、 違失或糾紛案之處理與輔導  
  學校董事會、校長及教師之間糾紛案，學校校地與校務案等之處理與輔導。  
 
十、 教育品質之提升  
(一) 改進技專校院評鑑。  
(二) 推動大學附設二技觀摩訪視。  
(三) 專科改制技術學院專案訪視。  
(四) 高職校務評鑑。  
(五) 訂定技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方案。  
(六) 編撰我國技職教育百科全書。  
 
十一、 新興、重點工作及其他  
(一) 推動技職教育資訊傳播網。  
(二) 推動技能檢定。  
(三) 辦理技專校院設立分校分部。  
  
貳、 實施成效  
一、 建立技職教育一貫體系及彈性學制  
(一) 制定「技術及職業校院法」草案，該草案業已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審議，
該施行細則也刻正配合擬訂中。  
(二) 研訂社區學院設置條例。 



 
  配合終身學習社會的來臨，研訂「社區學院設置條例」草案，於88年 4月
15日由行政院函送立法院查照審議，同時，草擬完成社區學院設立標準草案。   
(三) 八十七年十月發布「建構多元學習型組織：促進大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
織之教育夥伴關係實施方案」及試辦要點等，鼓勵大專校院與校外企業、工會、

公會、訓練機構結合為教育夥伴關係，增加學習機會，減少進修障礙，並激勵企

業機構等之教育責任，促進國民終身學習態度的養成。  
(四) 加強辦理國中技藝教育班及高職實用技能班，推動第十年國民技藝教育。  
(五) 鼓勵護理職業學校改制為護理專科學校。  
(六) 輔導績優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並附設專科部，暢通技職學生進修機會績
優專校改制技術學院附設專科部計有 9所。 
 1.私立明志技術學院 6.私立大漢技術學院 
 2.私立正修技術學院 7.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3.私立中華技術學院 8.國立勤益技術學院 
  4.私立嶺東技術學院 9.國立聯合技術學院 
 5.私立文藻技術學院 
(七) 績優技術學院更名為科技大學。  
(八) 開放一般大學增設二年制技術院系，擴增專校生進修機會。  
 
二、 增進技職教育多元彈性  
  藉由擴大辦理綜合高中，以自然調節高中、高職學生比例，增進學生適性發

展，導引國中正常教學；同時配合推動技職校院多元入學方案及考招分離制度，

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彈性發展。 
(一) 擴大辦理綜合高中。  
(二) 推動技職校院多元入學方案。  
 
三、 修正技職教育法規，奠定推動技職教育之基礎  
(一) 修正專科學校法。  
(二) 制定「技術及職業校院法」草案及施行細則草案，期以建立技職教育一貫
體系。  
(三) 制定「社區學院設置條例」草案，以落實終身教育。  
 
四、 促進地方技職教育平衡發展  
(一) 於金門成立國立高雄科學技術學院專科部金門分部。  
(二) 核准私立樹德技術學院於高雄縣完成籌設立案招生。  
(三) 鼓勵私人捐資興學，並輔導於苗栗籌設私立聯亞技術學院、私立育達商業
技術學院，於臺北三芝籌設私立馬偕護理專科學校及於彰化籌設私立秀傳醫事護

理專科學校。  



 
五、 調整技職學校類科招生人數  
(一) 87學年度技職校院，計有科技大學 6校、技術學院 20校、專科學校 53校、
大學校院附設技術系 23校。  
(二) 核定 87學年度技職校院招生名額，研究所博士班 104名、碩士班 1,336名、
四技二專日間部 51,656名（成長 12.14%）、四技二專夜間部 61,635名（成長
5.52%）、二技日間部 13,604名（成長 35.08%）、二技在職班 7,958名（成長
58.90%）、五專 37,735名（負成長 0.38%）。  
 
六、 辦理與改進技職校院招生  
  為促進中等以上技職學校教育正常發展，兼顧學生選校及學校選才的需要，

在現有聯招等入學管道之外，規劃開辦技職體系推薦甄選入學及申請入學等制

度。 
 
  規劃五專多元入學方案及實施國中基本學力測驗登記分發入學，預定自90
學年度起，配合高中、高職同步實施。 
 
  規劃技專校院考招分離制度，將在技職學校成立專責單位辦理技專校院招生

統一考試事宜，並由各校或各招生委的辦理招生事宜，以簡化招生試務工作，預

定 90學年度起實施。   
 
七、 專科學校之評鑑  
  87學年度委託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專科學校專案評
鑑，委請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商業、醫護類專科學校評鑑。  
 
八、 職校評鑑  
  辦自87學年度下學期開始辦理第一期程職校評鑑，預計以三年為一輪將所
有公私立職校（包含高中附設職業類料）評鑑完畢。  
 
九、 私立專科學校之督導  
(一) 輔導各校設立經費稽核委員會並依法正常運作。  
(二) 學校辦理財團法人變更登記，並列入行政考核，以為獎助及核准增調科班
之參考依據。  
(三) 補助學校貸款興建教學建築大樓、宿舍及體育設施，改善教學、住宿環境
及體育設施。  
(四) 學校組織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並確實運作。  
(五) 辦理私立技專校院重要儀器設備補助款案執行績效訪視評估。  
 



十、 保送甄試  
(一) 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職業學校法及特種考生相關辦法，辦理甄試及分
發。  
(二) 依據「中等以上學校技（藝）能優異學生甄試及甄審保送入學辦法」，辦理
專科生甄試保送二技、高職生甄試保送四技二專等。  
 
十一、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由私立中國文化大學、私立逢甲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立高雄海洋技

術學院、省立海山高工等五校辦理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十二、 學生助學貸款  
(一) 修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生就學貸款辦法」，放寬貸款資格及條件。  
(二) 加強宣導就學貸款辦法，鼓勵清寒家庭子女及願意自食其力者申請貸款，
完成學業。  
 
十三、 改進技職校院課程教材  
(一) 委託各類技職教育課程發展中心辦理年度工作計畫，工作重點為規劃各類
技職教育一貫課程。  
(二) 辦理第十四屆全國技術及職業教育研討會。  
(三) 辦理專科學校教師自製教學媒體競賽。  
(四) 87年 9月公布職業學校新課程標準，預訂自 89學年度起正式施行，配合新
課程之實施並積極規劃師資、教材、設備、進路、法令、類科調整等配套措施。  
(五) 規劃技職學校課程上網工作。  
(六) 籌辦我國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專案，預訂完成規劃 34項專案計劃，以
研提「跨世紀技職校院一貫課程改革方案」。  
(七) 試辦輔導技職學校研發新設科別課程。  
 
十四、 提高技職校院師資素質與教學水準  
(一) 繼續辦理獎助私立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改善師資方案。  
(二) 辦理 86學年度專科學校新進教師研習、暑期研究所進修班、技專校院、職
校教師赴各公民營機構研習、教師專業實務研習（工研院等）、技職校院教師教

學媒體研習等師資在職進修班。  
(三) 落實教師在職進修管道，每年寒暑假辦理各項研習活動。  
 
十五、 充實技專校院設備  
  專案補助各私立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充實重要儀器設備。  
 
十六、 加強推動技職學校建教合作  



(一) 修訂「建教合作實施辦法」，於 85年 6月 5日發布。  
(二) 補助省市政府教育廳局輪調式建教合作班基礎訓練經費工廠評估及宣導經
費等。  
(三) 教育部與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合作辦理輪調式建教合作班畢業生專案技能
檢定。  
 
十七、 加強技職學校學生就業輔導工作  
(一) 分區分校辦理技職學校校園徵才活動。  
(二) 協調所有專科學校建立畢業生就業輔導資料。  
(三) 分別辦理技術學院、專科學校就業輔導室主任研討會及職業學校研討會暨
畢業生就業輔導工作業務聯繫會報與工作檢討會。  
 
十八、 改進學籍業務  
(一) 訂定相關學籍法規。  
(二) 研擬修訂「專科學校學生學籍規則」。  
(三) 研訂專科學校、技術學院專科部暑期開班要點。  
(四) 辦理學籍法規研修公聽會。  
 
十九、 發展與改進原住民職業教育五年計畫  
(一) 86學年度補助臺灣省十四所原住民重點學校及台北市、高雄市二所原住民
中心職校、私立慈濟護專、私立長庚護專。  
(二) 依「原住民職業教育改進計畫」，辦理職校設科規劃、加強師資訓練、發展
山地傳統技藝教材、稀有教材、加強學生技能專精訓練及輔導原住民改善生活及

補助原住民較多職業學校校舍增修等。  
(三) 增列私立明志工專共十九所技職學校。  
 
廿十、 執行「偏遠地區職業教育改進計畫」  
  依「偏遠地區職業學校改進計畫」，專案補助臺灣省偏遠地區職業學校及國

立金門農工職校。  
 
廿一、 執行「發展與改進技職教育中程計畫」  
(一) 補助學校充實圖書期刊經費。  
(二) 補助職校充實教學設備。  
(三) 補助職校連上臺灣學術網路經費。  
 
廿二、 執行「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教育方案—邁向十年國教目標」  
(一) 延續「延長以職業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計畫」，推動「發展與改進國中技藝
教育方案」，延教班自 84年元月起納入學制，更名為「實用技能班」。  



(二) 對於國民中學自願就業、升學意願不高、不具學術傾向、學習障礙及輕度
智障等類學生，自國民中學二年級起規劃一套學習技藝之制度，設計一系列技藝

教育課程，提供是類學生修讀。  
 
廿三、 試辦高職學年學分制  
(一) 擴大推動試辦，自 88學年度公立職校原則上全面試辦，私立職校鼓勵試辦。  
(二) 諮詢網運作模式協助新試辦學校推動學年學分制建構模式。  
(三) 召開數次規劃會議，規劃諮詢網之運作方式。  
(四) 廳局成立推行委員會並提報諮詢學校名單。  
(五) 培訓諮詢學校。  
(六) 學年學分制問題總整理及相關法規手冊彙編。  
(七) 「高職採行學年學分制校務組織及經費運作」之規劃工作。  
 
廿四、 試辦綜合高中實驗課程  
  為提供國中畢業生多元化進路管道，達成適性發展目標，並迎合世界中等教

育潮流趨勢，積極規劃試辦綜合高中課程實驗工作。 
(一) 84年 7月發布「綜合高中」試辦計畫及試辦要點。  
(二) 訂頒「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行政處理暫行要點」及實驗課程實施要點。  
(三) 85學年度起試辦，試辦期間係定位於課程實驗。  
(四) 綜合高中實驗課程畢業學生，將可依其職業性向及興趣、意願輔導分化進
入大學校院、四技二專繼續升學或習得一技之長直接就業。  
(五) 入學方式將規劃包括參加大學聯招、推薦甄選與改良式聯招，及四技二專
聯招、甄試保送及推薦甄選等不同管道。  
(六) 綜合高中自 85學年度開始招生，至 88學年度總計 80所。  
(七) 於 85學年度修訂公布「88學年度技術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試辦推
薦甄選入學方式實施要點」及「88學年度綜合高中試辦推薦甄選入學技術校院
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推薦作業共同注意事項」。  
(八) 委託師大技職中心辦理綜合高中輔導訪視，成立輔導小組，遴選對於綜合
高中試辦理念與精神瞭解深入之實務工作者，針對試辦學校之實務問題提供諮詢

與建議。  
(九) 成立綜合高中教學資源中心，蒐集國內外綜合高中課程發展之個案實例並
將之整合上網，讓試辦綜合高中未來發展做一資源整合之規劃。  
(十) 遴選綜合高中推廣學校，給予重點補助及行政支援，期建立綜合高中辦理
模式。  
(十一) 於 87年 9月 25日發布修訂之「綜合高中試辦計畫」及綜合高中試辦要
點，取消初期規畫試辦三屆五年之限制，繼續甄選綜合高中試辦學校。  
(十二) 於 87年 12月 29日發布修正之「綜合高中試辦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要點」
及「綜合高中試辦學校行政處理暫行要點」。  



 
廿五、 落實職業證照制度  
(一) 修正「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理專科學校畢業程度自修學力鑑定考試。  
(二) 開辦「技職教師乙級技能檢定訓練班」，利用職訓單位之設備、場地，實施
為期一個月短期技能訓練，並於結訓後辦理乙級技能檢定。  
(三) 為落實技職學校技能教學，使技職學校畢業生在畢業同時能兼得畢業證書
及技術士證照以利就業，自 81學年度起，特與行政院勞委會合作辦理。  
 
廿六、 推動高職多元入學方案  
(一) 規劃「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將現行高職聯招制度逐年調整為擴大辦理
推薦甄選、申請入學、技能優良學生甄審保送入學等入學方式。  
(二) 核定「高職免試多元入學方案」、「高職免試登記入學方案實施要點」、「高
職免試登記入學方案分發依據成績處理要點」及「高職免試登記入學方案分發作

業原則」。  
(三) 自 89學年度起實施「高職免試登記入學方案」，取消聯考制度。  
(四) 修正研擬 90學年度「高職多元入學方案」，核定「高級職業學校多元入學
方案」、「高級職業學校實施基本學力測驗登記分發入學要點」、「高級職業學校推

薦甄選入學實施要點」及「高級職業學校申請入學實施要點」。  
(五) 配合推動「高職多元入學方案」補助職校經費，以改善教學設施及配合社
會及學生需求調整職校類科，促進各地區職校均衡發展，並縮短公私立學校差距。  
(六) 補助各高職免試登記分發委員會經費辦理各項有關工作經費。  
 
廿七、 建立高等技職回流教育體系  
(一) 研訂「建構多元學習型組織—促進大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之教育夥伴
關係實施方案」，於 87年 10月 2日發布。  
(二) 研訂「大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建立教育夥伴關係試辦要點」，於 87年
10月 21日發布。  
(三) 研訂「建立高等技職回流教育體系實施方案」，於 87年 12月 1日發布。  
(四) 研訂「技專校院加強推動回流教育共同注意事項」，於 87年 12月 1日發布。  
 

第三節 問題與對策  
  技職教育目前遭遇的問題及因應對策如下：  
壹、 教育問題  
一、 各層級技職校院之課程銜接與統整仍有待調整、強化  
  技職教育已建立科技大學、技術學院、專科學校、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實

用技能班、國中技藝班等一貫體系，高等技職體系容量與品質並經適度擴充與管

制，惟各層級技職校院之課程銜接與統整仍有待調整、強化，以充分發揮技職教



育特色，並與普通大學之功能有所區隔。   
 
二、 技職教育品質需要加強  
  配合技職體系在學制上及體制上的改革，學校規模擴大、學生學習特質差異

明顯、行政措施鬆綁，為提升教學品質、追求卓越發展，需要訂定教育品質指標，

擬定行動方案，建立管制機制。   
 
三、 職業證照制度未能落實  
  為結合技職教育與訓練，配合行政院勞委會推動職業證照制度，鼓勵技職校

院教師與學生取得證照，惟職業證照在職場之任用、敘薪、升遷等尚未能獲致重

視，且相關規定的推動因牽涉層面廣泛，不易落實執行。   
 
貳、 因應對策  
一、 儘速完成技職教育相關法案  
  「技術及職業校院法」草案、「社區學院設置條例」草案均經行政院審議通

過，轉立法院審議中，如能儘速完成立法程序，可為技職教育一貫體制建立法制

基礎，並可依規定輔導高職改制社區學院或專科學校並附設高職部，滿足社區人

士進修需求，提供終身學習管道。  
 
二、 研訂提昇教育品質方案  
  在輔導專科學校改制技術學院、技術學院改名為科技大學的同時，除透過追

蹤訪視督導各校確保教育品質外，亟需研訂提昇教育品質方案，輔導技專校院調

整經營理念，建立教育品質指標及管制機制，以培育高素質技術人力，提昇國家

競爭力。  
 
三、 落實職業證照制度  
  為配合落實職業證照制度，除加強輔導技職學校師生取得技術士證照、推動

取得技術士證照加具相關工作年資得視同具有相對等級同等學力，以促進社會大

眾重視技術專業能力外，尚有待勞委會積極推動完成「技能檢定法」修正案之立

法程序，期使技術士證照在各行各業普受重視。   
 

第四節 未來發展動態  
  我國技職教育未來發展方向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一、 技職教育願景之規劃  
(一) 技職教育白皮書將擴大辦理座談會後，依行政程序對外發布。  
(二) 協調立法院儘速審查「技術及職業校院法」，並研定子法及規劃相關配合措
施。  



 
二、 學制的調整與發展  
  繼續執行「績優技術學院更名為科技大學」、「績優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

院」、「大學附設二年制技術系」、「開放私人籌設技專校院」、「護理職校改制專科

學校」、「推動綜合高中實驗課程」、「推動相對弱勢族群學生的技職教育」。  
 
三、 教育資源的分配與調整  
(一) 監督學校確實執行「學雜費彈性調整方案」。  
(二) 教育部與中部辦公室宜共同檢討職校獎補助款編列的項目、補助標準及方
式，將補助款做最有效的使用。  
(三) 繼續檢討改進技專校院教學獎補助款之補助項目及標準。  
 
四、 多元化入學制度之建立  
(一) 繼續擴大推薦甄選入學、申請入學名額。  
(二) 在職班的錄取標準，繼續提高學習成效的比重。  
(三) 繼續提升各類招生之錄取率。  
(四) 繼續規劃考招分離制度。  
(五) 研訂技職校院辦理成績優良學生甄試（選）直升要點。  
 
五、 課程之改進及發展  
(一) 繼續推動「綜合高中課程」、「高職學年學分制課程」、在職班彈性課程及技
專校院試辦「學程」。  
(二) 輔導各類技職課程發展中心強化功能。  
(三) 將「跨世紀技職體系一貫課程規劃案」之成果，轉換為行動方案，預定於
89年 6月底前提出「跨世紀技職校院一貫課程改革方案」。  
 
六、 師資水準之提升  
(一) 輔導技專校院提升助理教授以上人數之比例。  
(二) 鼓勵學校辦理教師評鑑，並兼重教學與服務績效。  
(三) 強化技專教師研究能力，提升研究績效。  
(四) 有系統地辦理教師進修活動。  
  
 
七、 夥伴關係之建立  
(一) 擴大推動技專校院與校外學習型組織及社區建立多元性、前瞻性及雙向交
流的夥伴關係。  
(二) 繼續強化技術教學中心及技藝中心的功能。  
(三) 積極協助與輔導技專校院推動國際合作。  



(四) 繼續推動綜合高中跨校選修及高職績優學生赴技專學校預修進階課程。  
 
八、 社區化之推動  
(一) 草擬社區學院設立標準及規劃高職改制為社區學院之配合措施。  
(二) 繼續規劃「高級中等學校社區化實施方案」。  
(三) 訂定技專校院發揮社區學院功能之具體策略，強化積效。  
 
九、 違失或糾紛案之處理與輔導  
(一) 研議組成專業小組深度查察或實地抽訪，加強輔導學校正常化。  
(二) 加強私人興學之共識，以提升行政效能。  
 
十、 教育品質之提升  
(一) 繼續檢討修正並推動各類評鑑或訪視。  
(二) 落實「技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方案」，並按時出版「技專校院教育品質
年度報告」。  
(三) 如期出版我國技職教育白皮書。  
(四) 編撰我國技職教育百科全書。  
 
十一、 改進技專校院評鑑  
(一) 推動大學附設二技觀摩訪視。  
(二) 專科改制技術學院專案訪視。  
(三) 高職校務評鑑。  
(四) 訂定技專校院提升教育品質實施方案。  
 

(撰稿：侯世光) 




